2026年营业网点VI标识采购需求说明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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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采购内容
本次采购内容为全区营业网点VI标识，采购有效期为2年。
二、供应商资质要求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（二）当前未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列入税收违法黑名单；未被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”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；未被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未被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网站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。
（三）供应商在参与我行项目时未处于建设银行供应商取消候选资格、暂停合作、禁用或退出等不良行为处罚期内。
（四）在广西省内设立有制作工厂及仓库，且能提供场地购置或租赁合同及近半年房租缴纳记录。
（五）在南宁地区有售后服务机构，且能提供场地购置或租赁合同及近半年房租缴纳记录。
三、质量及规格需求
1.质量要求
在质量、制作工艺与材料使用上必须同时达到国家一等品标准，满足本次采购的各项要求，保证标识色值准确一致，特别是建行蓝不偏色。
2.规格要求
在规格方面，标识应按采购清单的规格统一制作，有个性化信息内容的，由分支行向供应商提供信息，供应商相应进行内容制作。部分个性化规格尺寸的VI用品，供应商应无条件进行调整制作。
四、采购具体需求
1.采购需求清单
本次采购需求清单及产品参数要求详见附件《营业网点标识标牌需求清单》
2.报价要求
按照需求清单格式进行报价，报价应为目的地到货价，包含所有税费、包装费、仓储费、运输费、装卸费、安装费、保险费、服务费等一切费用。
3.样品要求
所有参与谈判的供应商必须按照需求清单，提供相同材质的实物样品各一样，样品内容为：LOGO发光字、LOGO灯箱、形象墙标识、营业时间牌、防撞条、“现金服务区”区域标识立体字、无障碍通道标识、现金服务窗口标识、雨伞架及一把雨伞。
样品在投标时送达指定地点展示，供评标小组评标时考察。
五、交货地点、时间及方式
交货地点为我行具体订购机构所指定的网点，运输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供应商应指定专人与我行具体订购机构所指定的人员当面清点交接。交货时间应严格按照需求清单要求，送货前提前3-5天书面通知订购机构，送货时随货提供规范的装箱细码单。
供应商应防止物品在运输过程变形、损毁、污染，将产品交付到指定交货地点以前的货损、遗失等全部由供应商承担责任。网点VI标识的设计、施工等应当接受、配合竣工验收工作，安装过程中如有旧标识的，应将旧标识完全拆除后再进行安装。VI用品安装与网点装修工程并行的，尽可能做到“一次到货，一次安装到位”，安装由VI用品供应商实施。
六、售后服务
1.供应商应出具《售后服务承诺》，为订购机构提供合格的VI用品及售后服务。供应商将VI用品送达订购机构后15日为试用期。在试用期内，如发现标识内容、材料及加工质量问题，供应商负责在10日内完成补制更换。若存在批量问题（超过订购量5%），供应商承诺无条件退货调换，并承担由此而延误工期、停工待料或影响网点营业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2.供应商服务响应时间不超过12小时，24小时内应给出解决方案。
3.所有VI标识的质保期以采购清单为准。供应商应常备有一定提供易耗品备件，提供质保期内的无条件更换服务。
七、合同期限、数量
1. 合同期限：2年。
2.数量：待定，最终以网点实际需求数量订货。
八、结算方式及要求
1.结算方式为：按次付款。入选后按照我分行提出的协议文本签订框架协议，后续我行将在龙集采系统下订单，VI用品安装完毕并验收合格后，30天内一次性支付相应货款。
2.中标供应商应向我行开具符合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3.中标供应商原则上须在我行下属网点开立结算账户，用于项目往来结算。
4.合同期内，如依据我国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，我行采购的产品所涉及的增值税税率发生调整，产品单价按照调整后的增值税税率相应调整。
九、采购结果应用
1.根据投标情况选定2家中标供应商。将全行分为2个片区服务，由中标供应商根据排名先后自行选择服务的片区，负责片区内营业网点VI标识需求（含物料配送、安装、维护及拆除等工作）。

	片区1
	片区2

	二级行
	网点数
	二级行
	网点数

	柳州
	44
	桂林
	40

	梧州
	16
	百色
	16

	北海
	17
	玉林
	22

	钦州
	16
	河池
	17

	防城港
	11
	贵港
	16

	来宾
	8
	崇左
	10

	营业部
	18
	贺州
	7

	南宁园湖
	15
	南宁新城
	20

	南宁江南
	14
	南宁高新
	16

	南宁自贸区
	8
	
	

	合计
	167
	合计
	164



2. 百千佳及五星评选网点VI标识需求由区分行单独指定1家中标供应商负责。
3.供应商因合同履约问题（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质量、服务质量、服务响应时效、到货安装及验收时效等），被投诉次数3次以上，经核实为有效投诉的，我行有权减少、调整或取消中标供应商服务区域的二级行部数量。
十、其他
1. 所有标识产品均在供应商自有工厂生产，不得转包或分包第三方。我行有权随时到生产工厂取样检验产品、材料质量。我行有权要求供应商将成品送至检验机构进行质量检测，并将质量检测报告提交我行。样品及相关检测所有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2.供应商应承诺接受个别单项订购数量的调整，或单独订购，价格维持不变。
附件：
1.《营业网点标识标牌需求清单》
